易门县政务服务中心
窗口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行业规范

禁止性规范
禁止在办公电脑上打游戏、看股市、看视频、网上聊天、听音乐，以及做其他与工作无关的事情。
禁止自带安装与工作无关的程序，严禁擅自安装、拆卸或改变网络设置，不得自行更改网及文件属性设置。
工作时间禁止大声喧哗、嬉闹，串岗聊天。
工作时间禁止打扑克、下棋及其他娱乐活动。
工作时间禁止在窗口看报纸和与工作无关的其他书籍、杂志等。
工作时间禁止在窗口吃零食。
禁止在服务大厅和办公室吸烟。
禁止与服务对象争吵，出现纷争时应当及时向窗口负责人或政务管理股反映。
[bookmark: _GoBack]接待服务对象或接听电话时，禁止使用不文明用语，如：“有牌子,自己看”“快点，我要下班了”“已经告诉你一遍了,还不懂”“没看我正忙着吗?”“搞什么”等不文明用语。
学习规范
坚持集中学习与平时自学相结合，自觉学习政治理论、法律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。
各窗口负责人除参加所在单位集中学习外，须参加政务服务管理局安排的集中学习、并将会议情况及时传达到窗口工作人员。
窗口工作人员的集中学习由各窗口负责人组织，需参加政务服务管理局安排的集中学习时，另行通知。
仪容仪表规范
仪表端庄，举止文明，办事公正，体现良好的修养和素质。
上岗着正装，戴工作牌，不得穿奇装异服；着法定制服的窗口，按国家相关着装规定执行。
姿态文雅、自然大方，坐姿要端正，站姿要挺立。
言行举止要和善、谦恭、庄重、得体。
面对服务对象时应面带微笑，自然真诚。
服务对象来时有迎声，询问有答声，离开有送声。
受理、咨询一样热情；生人、熟人一样和气；干部、群众一样尊重；忙时、闲时一样耐心；早来、晚来一样接待。
语言规范
与服务对象交谈应当口齿清楚、条理清晰、言简意赅、用语文明，应当使用普通话。
接听服务对象电话应当使用“您好，县政务服务中心**窗口”“您有什么事？”“我能转达”“请稍等一下”“请您再说一遍”等文明用语。
接待服务对象应当使用“您好，您要办什么业务”“请您到**窗口办理（指明准确位置）”文明用语。
为服务对象办理业务应当使用“请稍等”“请填写**”，“请您听我详细解释好吗?”“您的事已办好，请核对”“请保管好您的资料”“请您*月*日来领**”等文明用语。
服务对象离开时应当使用“请慢走”“再见”“谢谢您的合作”等文明用语。
服务对象提出意见或建议时应当使用“谢谢您，欢迎您监督和帮助”等文明用语。
受到服务对象表扬时应当使用“没关系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”等文明用语。
窗口、办公室桌面规范
办公桌面只能摆放电脑、打印机、电话、办公文具、备查文件和工具书等办公用品，物品摆放整齐，不得摆放私人物品。
因事暂离工作岗位时，必须摆放告知牌，告知服务对象何时能来办理事项，并告知联系方式。
电脑显示屏正对自己摆放；窗口立办事指南、样表夹、服务承诺卡等，与服务台成水平线整齐摆放，不得摆放与工作无关的物品。
下班时，必须将桌面办公用品等整理摆放整齐，重要文件、资料等必须收齐放好在指定位置，不能在窗口桌面随意堆放；同时，应当将椅子推进办公桌下摆放整齐。
安全规范
窗口工作人员及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《安全保卫制度》及相关制度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认真履行安全工作职责。
各窗口负责人对本窗口安全工作负总责，窗口工作人员为所在窗口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。
下班时关严门窗、关闭电脑、切断电源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不得将易燃、易爆物品和无关人员带进中心。
下班时不得将现金和个人贵重物品留存在窗口前台和后台，各种票据及印鉴必须及时锁好。
发现可疑人员和安全隐患应及时向保安或政策法规科报告。
出现安全事故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保洁规范
窗口及办公室桌椅柜、办公用品要求摆放，保持桌面、台面、地面整洁，每天下班时清扫，干净舒适。
爱护公物和中心各种设施、花草树木，损坏照价赔偿。
带着尊重保洁人员和劳动成果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，不随地吐痰，不乱扔果皮、纸屑、烟头等各种杂物，垃圾定点投放。
不得在中心电梯、墙面、柱子、玻璃、门窗、栏杆上粘贴、刻划广告和与工作无关的信息，确因工作需要粘贴、摆放相关信息、资料时，请统一使用政务中心公示栏。
考勤规范
作息时间
按照国家法定假日休息，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；正常工作日每天上午8：30上班，12：00下班，下午14：30上班，18：00下班。
考勤方式
为确保考勤规范管理、公平公正，对进驻中心的所有单位工作人员上下班实行打卡（脸部识别或指纹识别）考勤。
工作人员需先到大厅打卡机上录入本人脸部和指纹记录。窗口工作人员如有调整，需提前将人员调整函（经原单位同意盖章）报政务服务管理局办公室备案后，及时将人员信息录入打卡机。
每天实行二次脸部或指纹打卡，时间分别是上午8：00前打卡，下午14：30前打卡。
考勤由政务管理股负责收集、整理、公示。
对公示的考勤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在2日内提出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
请假纪律
工作时间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上下班或中途外出办事的，不超过30分钟的，需提前告知政务大厅考勤管理人员，外出2个小时以内需做好相应外出登记并向政务管理股报备。
2.请假1天以内（含1天）的，本人填写书面请假条,由窗口首席代表批准报政务大厅备案。
3.请假1天以上的,由派驻单位批准，请假情况（假条）报政务大厅备案。派驻单位在批准窗口工作人员休假的同时，需安排好服务窗口顶岗人员，做好工作交接，顶岗人员必须熟悉办理业务和服务规范，服从政务大厅管理。对不履行请假手续或无故超假者，一律按旷工处理。
4.进驻窗口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内不得擅离岗位。窗口工作人员临时外出或因办件需到现场勘查的，必须事先报告政务大厅考勤管理人员，说明外出时间、地点、事由，并进行详细登记。派驻单位因组织学习、开展活动等需召回窗口工作人员参加的，由派驻单位提前与政务大厅考勤管理人员联系报备，不接受窗口工作人员个人自行报备。未经派驻单位联系报备，窗口工作人员执意回单位，按擅自离岗处理。
5.请假必须由本人事先履行请假手续，如遇特殊情况不能事先履行请假手续的，应事先用电话或委托他人请假，假满后1日内补全手续，不得影响窗口工作的正常开展。
政务服务管理局政务管理股负责全面督查窗口工作，按照相应管理规范对窗口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考核记录，并作为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对窗口工作人员违反以上管理规定和中心各项管理制度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

